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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地址: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!92╴l號

承辦人:許璋庭

魎話:（02﹚22577l55分機205l

傳真:（02﹚22557926

砸子倌箱:ai9903﹫ntpc‧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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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8樸

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5年8月5日
發文字號:新北衛醫字第l05l485262號
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哇
密
＝
-
-
﹣ 主旨:為保障病患安全及提升醫療品質’惠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應

依法於執業執照效期屆滿前完成繼續教育課程’並辦理執業

執照更新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按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績教育辦法第7條規定:「醫事人

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,應於其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6

個月內,填具申請書’並檢具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’向原

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領執業執照。」另按同法第l3條第2

項規定咯以:「醫事人員每6年應完成前項繼績教育課程之

積分數如下:一、物理治療生、職能治療生、醫事檢驗生、

醫事放射士及牙體技術生:（一）達72點。（二﹚前項第2款

至第4款繼績教育課程之積分數,合計至少7點,其中應包括

感染管制及‘性別議題之課程;超過l4點者,以l4點計。二、

前款以外之醫事人員:（一）達l20點。（二﹚前項第2款至

第4款繼績教育課程之積分數,合計至少l2點’其中應包括

感染管制及‘性別議題之課程;超過24點者’以24點計。」

二、又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均有規範醫事人員應依法於執業

執照效期屆滿前完成繼續教育課程,辦理執業執照更新’並

定有相關罰則。爰此,惠請轉知所屬會員依上揭規定辦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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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兔觸法受罰。

社圓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中醫師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牙
醫師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﹑新北市藥劑
生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、新北市物理治;廢生公會、社圍法

人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、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﹑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‧
﹑新北市營養師公會、社圃法人新北市助產師助產士公會﹑社圍法人新北市
呼吸治療師公會、社阻法人新北市譜言治療師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臨床’︺

.正本

理師公會、社圍法人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.會、新北市牙懺技術師公會
副丕

局長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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